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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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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航道无人机智能巡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河航道无人机智能巡查基本规定、巡查场景、巡查流程、数据处理与标准成果、

技术要求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内河航道（不含船闸）的无人机智能巡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JTJ 287-2005 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

GB 42590-202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要求

DB32/T 4655-2024 内河智慧航道建设总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人机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

由遥控设备或自备程序控制装置操纵,机上无人驾驶的航空器。

[来源：GB/T 38152-2019]
3.2

智能巡查 intelligent inspection

利用无人机及自动化巡检系统对内河航道进行智能化巡查的过程。

[来源：DB3205/T 1147-2024，3.4，有修改]
3.3

智能巡查管理平台 intelligent inspection

集成无人机控制、任务规划、数据管理、智能分析等功能，用于实现对内河航道无人机智能巡查

任务的软件系统。

4 基本规定

4.1 无人机智能巡查应确保安全可靠。

4.2 无人机巡查过程应减少对内河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干扰水生生物和周边生态。

4.3 无人机智能巡查作业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的航空管理规定，确保飞行安全。航道巡检作业在飞

行前应完成下列手续：

a) 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实名登记无人机和操作员的相关信息；

b) 获得航道范围空域使用批复文件；

c) 每次巡检作业前报批飞行计划。

4.4 无人机及相关附属设备应具备良好的抗风性和环境适应性，确保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正常运行。

4.5 利用智能巡查管理平台对无人机采集数据进行接收，并监控无人机的飞行状态及数据采集情况。

4.6 宜利用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的模型算法，对航道巡查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处理与分析。

5 巡查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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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巡查内容

5.1.1 航道基础设施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航道护岸：局部破损、坍塌等；

b) 航道边坡：局部破损、滑坡、塌方等；

c) 沿线服务区、锚地等码头：局部破损等。

5.1.2 航道标志与助航设施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航标：结构损坏或缺失、灯光失效等；

b) 信号灯：灯光失效等；

c) 航道标牌：结构损坏或缺失、遮挡、内容模糊等；

5.1.3 航道环境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漂浮物：垃圾、油污、水生植物等；

b) 岸线：植被破损、垃圾倾倒、非法占用等。

5.1.4 通航船舶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通航船舶：违规行为；

b) 船舶污染：油污排放、垃圾倾倒等。

5.1.5 航道应急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突发事件：洪水、滑坡、船舶碰撞等；

b) 应急响应：实时影像及数据；

5.2 无人机作业范围

5.2.1 航道基础设施巡查作业范围包括：

a) 航道护岸：沿护岸走向，由护岸结构线向两侧延伸 20-25米的空域；

b) 航道边坡：边坡整体坡面及坡顶线向两侧延伸 20-25米的空域；

c) 沿线服务区、锚地等码头：码头全部结构及其停泊水域向外扩展 30米的空域。

5.2.2 航道标志与助航设施巡查作业范围包括：

a) 航标：以航标为中心，半径 15-20米的球形空域；

b) 信号灯和指示牌：以设施为中心，半径 25米的球形空域，并可沿其主可视方向进行巡飞。

5.2.3 航道环境巡查作业范围包括：

a) 漂浮物：覆盖航道设计宽度的空域；

b) 岸线环境：沿岸线，覆盖自水位线向陆域侧延伸 40-50米的空域。

5.2.4 航道船舶与通航巡查作业范围包括：

a) 通航船舶：覆盖航道设计宽度，并保持与航行船舶的安全距离（水平距离不小于 50米，垂直

距离不小于 20米）的空域；

b) 船舶污染：覆盖目标船舶及其周围 30米空域，宜悬停监视舷外排放口。

5.2.5 航道应急巡查作业范围包括：

a) 突发事件：监测以事发地点为中心，根据事件等级确定范围（一般事件覆盖半径 500米，重

大事件覆盖半径 1000米）；

b) 应急响应支持：根据救援需求动态确定，通常覆盖事故区域及救援通道。

5.3 巡查频次

5.3.1 航道基础设施巡查、航道标志与助航设施巡查、航道环境巡查、通航船舶巡查等日常巡查频

次宜为每周 3-5 次；

5.3.2 突发事件监测等应急巡查根据需要随时放飞。

6 巡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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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巡查准备

6.1.1 巡查作业开始前，应对航道及周边区域进行现场勘察，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地形地貌、植被分

布、临近机场、关键设施、建筑物、障碍物等。

6.1.2 应对每次飞行任务明确巡查内容及作业范围，制定详细巡查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航线、高度、

速度等。

6.1.3 执行飞行任务前，应检查：

a) 无人机及其载荷状态（如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

b) 电池电量、通信设备、存储设备等；

c) 作业区域的气象条件（如风速、温度、降水）。

6.2 航线规划

6.2.1 航线规划应遵循 T/JSCTS 69-2025的规定。

6.2.2 针对内河航道巡查应用需求，航线规划还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a) 航道基础设施巡查、航道标志与助航设施巡查：飞行速度宜为 5-10米/秒，飞行高度宜在 30-45
米之间，针对局部破损等情况，可适当放大变焦倍数；

b) 航道环境巡查、通航船舶巡查：飞行速度宜为 10-15 米/秒，飞行高度宜在 70-80 米之间，在

无障碍物情况下，可降低飞行高度至 30-50米范围，并降低变焦倍数；

6.3 巡查作业

6.3.1 根据不同航道巡查内容预设的航线及飞行频次，执行无人机自动起飞，无人机起降时应保持

螺旋桨旋转半径 50米范围内无其他无关人员、重要设施及其他障碍物。

6.3.2 无人机搭载的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高清摄像头采用“正射+多角度倾斜（30-60 度）”组合拍摄，正射视角覆盖整体范围，倾斜视角

聚焦结构细节（如护岸墙面、桥墩侧面）；航道标志与助航设施（航标、指示牌）需增加垂直俯拍（80-90
度）和水平侧拍（0-10度），确保标识文字、灯器状态完整呈现；

b) 激光雷达进行护岸结构巡查等任务时，应保证与高精度 GNSS/IMU组合导航系统（如 RTK）
同步工作，并确保其时间同步精度优于 1毫秒。

6.3.3 发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记录并进一步勘察。

6.3.4 巡查采集数据应存储和备份，以备后续查询和分析。

7 数据处理与巡查结果

7.1 数据处理

7.1.1 应对巡查采集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进行校验，对于异常数据进行补采或重采。

7.1.2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标注，包含时间、地点、巡查内容、异常情况等。

7.1.3 巡查采集数据传输及存储安全要求遵循 DB32/T 4655-2024 12.6 信息安全的规定。

7.1.4 对无人机巡查采集的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采用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模型，实现航道目标的自动特征提取、识别与分类。

b) 航道典型目标物（如航标、船舶、护岸设施）的自动识别与分类准确率不应低于 85%。

c) 目标物的地理定位精度（即识别框中心点或特征点与目标实际位置的平面距离误差）应优于 1
米。

7.2 巡查结果

7.2.1 巡查结果应以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相结合的形式输出，并归档长期保存，包含以下内

容：

a) 任务元数据：编号、执行时间、巡查航段、无人机及载荷信息、操作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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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始数据：采集的影像、视频、激光点云等数据，及其存储路径、格式、关联的空间位置信

息；

c) 分析结果：基于智能分析识别的目标（如航标、船舶、设施）及其属性、位置、状态；

d) 异常事件：自动检测或人工标记的异常情况（如设施损坏、船舶违章），需包含事件类型、

位置、级别、现场影像证据及初步研判结论；

e) 统计与报告：基于分析成果生成的统计图表、巡查简报及标准化的专题报告。

7.2.2 无人机航道巡查专题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任务概述：名称、时间、地点、内容；

b) 任务执行情况：无人机信息、飞行参数、数据采集情况、完成情况；

c) 数据分析结果：目标识别与分类、异常情况；

d) 附件：巡查照片等。

7.2.3 巡查原始数据应在任务结束后 2 小时内完成上传与预处理；异常事件应在智能识别或人工确

认后 10分钟内生成预警信息并推送至相关责任人；巡查结果应在任务结束后 4小时内生成并可调用。

8 技术要求

8.1 内河航道无人机智能巡查系统包含无人机系统、机载设备、自动机场、巡查管理平台及地面保障

设施等。

8.2 无人机系统

8.2.1 飞行性能参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最长飞行时间不低于 40分钟，最长悬停时间不低于 30分钟；

b) 最大续航里程不低于 20公里，最小作业半径不低于 5公里；

c) 抗风等级不低于 5级；

d) 最大升限不低于 120米；

e) 最大载荷重量不低于 700克，满足多传感器同时搭载需求。

8.2.2 飞行控制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支持自动巡检、手动操控及半自动模式等多种飞行模式，支持飞行任务中断后的自动返航及

任务恢复。

b) 具备紧急避障功能，能够在检测到障碍物时自动调整飞行路线。

c) 支持无人机飞行状态实时监控，包括位置、速度、姿态等信息。

d) 具备高精度定位功能，悬停时水平定位精度不低于 30厘米，垂直定位精度不低于 50厘米。

e) 具备良好的姿态控制能力，俯仰角控制精度、横滚角控制精度均不大于 0.3°，航向角控制精

度不大于 0.5°。

8.2.3 通信与数据传输参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遥控距离不低于 10公里，图传距离不低于 7公里；

b) 上行传输能力不低于 1Mbps，传输延迟应不高于 100毫秒；

c) 下行传输能力不低于 10Mbps，传输延迟应不高于 200毫秒；

d) 支持 2.4GHz/5.8GHz双频段通信，并支持切换 4G/5G通信链路，扩展通信距离。

8.2.4 维护与保养参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整机使用寿命不低于 3年，核心部件（如电机、电池）寿命不低于 2000小时；

b) 支持实时故障诊断，提供故障代码及解决方案；

c) 飞行时长达到 200小时应进行维护保养。

8.2.5 安全性能参数应符合 GB 42590-2023 4安全要求。

8.3 无人机机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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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根据巡查内容选择不同类型载荷，性能参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高清摄像头：适用于航道及周边区域范围内地物外观变化观测，分辨率不低于 2000万像素，

需支持高倍率变焦拍摄，变焦倍率不低于 10倍，支持 4K视频录制，帧率不低于 30帧/秒；

b) 激光雷达：适用于航道及附属设施形变监测，激光点频不低于 20万点/秒，最大测量距离不低

于 200米，高程、平面测量精度优于 5厘米；

c) 热红外相机：适用于夜间巡查，成像分辨率不低于 640×512像素；

8.4 无人机自动机场

8.4.1 综合考虑巡查无人机性能及巡查需求进行无人机自动机场布设，自动机场安装位置地面高度

角 15°范围内应无信号遮挡物存在。

8.4.2 应配备 RTK 基站，支持接收 GPS、BeiDou2/BeiDou3、GLONASS、Galileo等卫星频率。

8.4.3 应配备风速传感器、雨量传感器、环境温度传感器、水浸传感器、舱内温度传感器及舱内湿

度传感器。

8.4.4 应具备相应的防护装置，如防雷装置和天线，以确保设备的安全。

8.4.5 应具备不间断电源（UPS）或内置备用电池系统。在主电源断电后，应急供电系统应能立即

切换，并保证自动机场至少能持续运行不低于 2小时。

8.4.6 支持 4G/5G、Wi-Fi、蓝牙等多种通信方式，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8.5 智能巡查管理平台

8.5.1 平台应具备任务规划、飞行控制、实时监控、数据管理、设备管理及用户权限管理等核心功

能，支持Web端与移动端访问，系统可用性不低于 99.9%。

8.5.2 平台应具备多源数据融合处理能力，支持无人机实时图传视频（可见光/红外/热成像等多光谱）、

航拍影像（高分辨率正射/倾斜摄影）、地面监控数据（如双光谱视频、传感器监测信息）的同屏显示、

关联分析与协同调用。

8.5.3 平台应集成或具备目标智能识别与变化检测算法模型，能够对巡查数据（如影像、视频）进

行自动分析，实现对航道障碍物、设施损坏、船舶违章、环境污染等典型目标的自动识别与异常事件

的实时预警。

8.5.4 平台应提供标准化的数据服务接口（API），支持将巡查结果、分析报告及预警信息按授权推

送至上级航道管理信息系统或相关业务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

8.5.5 平台在处理并发飞行任务、实时视频流及海量时空数据时应流畅稳定，关键操作指令响应延

迟应小于 2秒。平台应对所有传输和存储的数据进行加密。

8.5.6 无人机与智能巡查平台间应建立可靠通信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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